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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受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上市。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為Best Chance Holdings Limited，該公司為於英屬處

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公司乃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主要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業務分別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3

及14。

2. 採納新頒佈及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

本集團於年內首次採納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新頒佈及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

準則」），導致採納以下新頒佈及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採納該等會計實務準則已導致改變

現金流量表之呈報方式及錄入權益變動表，惟對本會計期間或上一會計期間之業績並無重大

影響。因此，無需作出上年度之調整。

外幣

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第11號「外幣換算」已取消按年度收市匯率換算於香港以外經營之附

屬公司之收益表之選擇（此乃本集團先前採納之政策）。現時，該項目須按平均匯率進行換

算。該項會計政策變動並未對本年度或過往會計年度之業績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現金流量表

於本年度，本集團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現金流量表」。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經修

訂），現金流量分為三類呈列：經營業務、投資活動及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而非如先前分

為五類。先前獨立呈列為一個類別之已收利息、已收股息及已付利息則分別列為投資及融資

現金流量。所得稅產生之現金流量列為經營活動，除非可獨立辨別為投資或融資活動。海外

附屬公司之現金流量已按現金流量日期之匯率而非結算日之匯率重新換算。採納經修訂之會

計實務準則導致呈報方式出現變動，惟對本年度或上一年度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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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福利

於本年度，本集團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僱員福利」，該會計實務準則引入僱員福利（包

括退休福利計劃）之衡量準則。因本集團僅參與定額供款退休福利計劃，故採納會計實務準

則第34號並無對財務報表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3. 主要會計政策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方法編製，並就投資物業及證券投資之重估作出調整。

本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一般認可之會計準則編製，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如下：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每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財務報表。

年內收購或出售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業績由收購生效日期起或截至出售生效日期止（視

乎情況而定）計入綜合收益表。

本集團內公司間一切重大交易及結存已於綜合財務報表時對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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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商譽

負商譽指本集團在收購日期於聯營公司可辨資產及負債公平值中之權益高於收購成本之金

額。

負商譽按資產減少列帳。倘該負商譽乃因收購日期之預期虧損或開支所致，則計入該等虧損

及開支發生之年度之收入。剩餘負商譽則根據結餘產生情況之分析按直線法確認為收入。倘

該負商譽超逾所收購可辨非貨幣資產之公平價值總額，則即時確認為收入。

因收購聯營公司產生之負商譽從該聯營公司之帳面值中扣除。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以成本減任何已確認減值虧損計入本公司資產負債表。

於共同控制合資公司之投資

共同控制合資公司乃指根據合營安排而成立各合營者均擁有權益之獨立實體。

本集團所佔共同控制合資公司權益乃以應佔共同控制合資公司之資產淨值減任何已確認減值

虧損計入綜合資產負債表。本集團所佔共同控制合資公司之收購後業績計入綜合收益表。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綜合收益表包括本集團年內所佔聯營公司收購後之業績。於聯營公司之投資乃按本集團所佔

聯營公司資產淨值減未計入收益之任何收購折扣及任何已確認減值虧損，計入綜合資產負債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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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之確認

提供貨運代理服務之收入於提供服務時入帳。

利息收入根據未償還本金及適用利率按時間比例入帳。

出售證券投資在銷售合約成為無條件時確認。

投資所獲股息收益在股東收取付款之權利確立時確認。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是指已落成並因其具投資潛力而持有之物業，其租金乃經公平磋商後釐定。

投資物業根據於結算日之獨立專業估值按公開市值列帳。因重估投資物業而產生之盈餘或虧

絀計入投資物業重估儲備或自投資物業重估儲備扣除，惟倘是項儲備之結餘不足以彌補虧

絀，則不足之數額自收益表扣除。倘先前之虧絀已自收益表扣除，而其後出現盈餘，則將該

盈餘計入收益表，惟僅以先前扣除減值虧絀之數額為限。

出售投資物業時，該物業應佔之投資物業重估儲備結餘轉撥至收益表。

並無就投資物業之折舊或攤銷作出撥備，惟有關租約之剩餘年期（包括續約年期）為二十年

或以下者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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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機器及設備

物業、機器及設備乃以成本減折舊及累計減值虧損入帳。

物業、機器及設備經考慮其估計剩餘價值後按其預計可使用期以遞減餘額基準計算折舊以撇

銷成本，所採用之年率如下：

租賃物業裝修 15%或於租約年期內攤分，以年期較短者為準

傢俬及裝置 10% －  33.33%

辦公室設備 10% －  20%

汽車 16.67% －  33.33%

機器及機械 10%

出售或棄用資產之盈虧指出售所得款項與資產帳面值之差額，於收益表入帳。

資產減值

本集團每逢結算日均檢討資產之帳面值，以衡量資產有否出現減值虧損。倘估計資產之可收

回數額低於其帳面值，則將資產之帳面值減至可收回數額。減值虧損即時確認為開支。

倘其後撥回減值虧損，則將資產之帳面值增至經修訂之估計可收回數額，惟增加之帳面值不

得超過假設於過往年度並無已確認減值虧損而應釐定之帳面值。減值虧損之撥回即時確認為

收益。

經營租約

經營租約之應付租金按直線法於有關租約期內在收益表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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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

證券投資按交易日基準確認，初時按成本計算。

除持有至到期之債券外，投資分為投資證券及其他投資。

已確定長期策略用途而持有之投資證券，於其後之呈報日期按成本減任何非暫時性質之減值

虧損計算。

其他投資按公平價值計算，未變現收益及虧損則計入有關期間之溢利或虧損淨額。

外幣兌換

港元以外貨幣之交易最初按交易當日之匯率記錄。以外幣計算之貨幣資產及負債乃按結算日

之匯率重新換算。因兌換外幣而產生之盈虧，均計入收益表有關期間之溢利或虧損淨額。

在綜合帳目，本集團海外業務之資產及負債均按結算日之㶅率計算。收入及支出項目按有關

期間之平均㶅率換算。出現的㶅率差額（如有）均歸為股本，並轉撥至本集團儲備內。該等

換算差額均確認為業務出售期間之收入或支出。

退休福利計劃

退休福利計劃之差額供款乃於應付時計作開支。

向香港以外司法權區之退休計劃所作出之供款自收益表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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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

稅項開支乃根據本年度已就毋須課稅或不獲稅項寬減之項目作出調整後之業績計算。若干收

支項目在計算稅務時與在財務報表確認時計入不同會計期而產生時差。倘時差之稅務影響有

可能在可見將來會確定為負債或資產，則按負債法於財務報表確認為遞延稅項。

4. 營業額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國際海運及空運 11,004 49,291

證券投資 17,405 33,881

28,409 8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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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業務主要位於北美洲及南美洲、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其他地區。本集

團按業務劃分之收益、經營業績貢獻及分部資產與負債分析如下：

國際空運
及海運 證券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1,004 17,405 28,409

業績
分部業績 (2,293) (15,209) (17,502)

未分配集團開支 (39,853)
利息收入 2,004

經營虧損 (55,351)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借貸之利息 (19)
攤薄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 13,809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5,067)

除稅前虧損 (46,628)
稅項 (180)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之虧損 (46,808)
少數股東權益 88

本年度虧損淨額 (46,720)

資產
分部資產 1,767 14,189 15,956

聯營公司權益 48,018
未分配集團資產 77,305

綜合資產總值 141,279

負債
分部負債 1,961 1,185 3,146

未分配集團負債 3,665

綜合負債總額 6,811

其他資料
新增物業、機器及設備 2 – 2,352
折舊 92 – 840
證券投資之未變現虧損 – 14,513 14,513
證券投資之減值虧損 – – 2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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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空運

及海運 證券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營業額

對外銷售 49,291 33,881 83,172

業績

分部業績 (11,020) (599) (11,619)

未分配集團開支 (12,484)
利息收入 1,245

經營虧損 (22,858)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借貸之利息 (29)
出售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 8,568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1,554)
所佔共同控制合資公司業績 (1,494)

除稅前虧損 (17,367)
稅項 (32)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之虧損 (17,399)
少數股東權益 (427)

本年度虧損淨額 (17,826)

資產

分部資產 7,073 60,996 68,069

聯營公司權益 25,647
未分配集團資產 92,435

綜合資產總值 186,151

負債

分部負債 5,689 16,610 22,299

未分配集團負債 1,180

綜合負債總額 23,479

其他資料

新增物業、機器及設備 1,145 – 1,145
折舊 350 – 350
投資證券之未變現虧損 – 1,115 1,115
證券投資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 –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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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部

以下為本集團按地區市場劃分之營業額分析，並非以貨物／服務之來原地劃分。

營業額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北美洲及南美洲 5,087 30,381

香港 17,405 38,094

中國 – 2,756

其他地區 5,917 11,941

28,409 83,172

以下為按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之分部資產與新增股本帳面值之分析：

分部資產帳面值 新增股本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北美洲及南美洲 902 3,161 – –

香港 87,548 156,423 77 1,145

中國 51,964 25,647 2,273 –

其他地區 865 920 2 –

141,279 186,151 2,352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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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004 1,245

上市證券之股息收入 69 –

雜項收入 285 1,511

2,358 2,756

7. 經營虧損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虧損已扣除：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附註8(a)） 1,954 1,952

－其他員工成本 4,030 7,59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供款並

扣除沒收供款61,000港元

（二零零二年：210,000港元） 135 312

－遣散費 – 1,819

員工成本總額 6,119 11,682

核數師酬金 634 834

呆壞帳撥備 1,734 1,950

投資物業重估虧絀 120 150

折舊 840 35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21 2,953

證券投資之未變現虧損 14,513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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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董事酬金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

－執行董事 – –

－非執行董事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120 120

120 120

其他酬金：

－執行董事

薪金及其他福利 1,754 1,77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80 62

1,834 1,832

董事酬金總額 1,954 1,952

各董事之酬金總額均低於1,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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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僱員酬金

本集團五名最高薪人士包括本公司三名董事（二零零二年：兩名董事），彼等之酬金見

於上文(a)部分。其餘兩名最高薪人士（二零零二年：三名）之酬金總額詳情載列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福利 908 81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1 38

遣散費 – 102

949 952

截至二零零二及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向五名最薪人士（包括

董事）支付酬金作為加入本集團之獎勵。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向其中一名董事支付70,000港元，作為

離職補償。

9. 稅項

兩年度之稅項指對香港以外司法權區稅項（根據相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作出之撥備。

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產生稅項虧損，故年內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遞延稅項之詳情載於附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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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年度虧損淨額46,72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7,826,000港元）及年內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4,380,075,655股（二零零二年：2,212,737,030股）計算。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行使購股權及認股權證，因其行使將會減低兩年度之每股虧

損。

11. 投資物業

本集團

千港元

估值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1,050

重估虧絀 (120)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930

該投資物業乃位於香港，以中期租約持有。

獨立專業估值師行卓德測計師行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按公開市值基準重估本

集團之投資物業，而重估虧絀120,000港元已自綜合收益表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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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及機械 租賃物業裝修 傢俬及裝置 辦公室設備 汽車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原值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 334 1,018 619 861 2,832

匯兌調整 – – 13 – – 13

收購附屬公司 5,459 213 – 592 490 6,754

添置 – 15 4 461 1,872 2,352

出售 – – (239 ) – – (239 )

出售附屬公司 (5,459 ) (213 ) – (592 ) (490 ) (6,754 )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 349 796 1,080 2,733 4,958

折舊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 113 805 433 317 1,668

匯兌調整 – – 11 – – 11

本年度撥備 40 236 94 179 291 840

出售時撇銷 – – (214 ) – – (214 )

出售附屬公司 (40 ) – – (79 ) (40 ) (159 )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 349 696 533 568 2,146

帳面淨值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 – 100 547 2,165 2,812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 221 213 186 544 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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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按原值 55,059 51,059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51,059) (51,059)

4,000 –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257,192 247,144

減：撥備 (178,011) (128,283)

79,181 118,861

83,181 118,861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償還年期。董事認為，應收附屬公司款項將不會

於結算日後十二個月內償還，因此該等款項列為非流動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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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主要附屬公司之詳情如下：

已發行 本公司持有已

註冊成立及 及繳足股本／ 發行股本／註冊資本

附屬公司名稱 營業地點 註冊資本面值 面值比例 主要業務

直接 間接

% %

Jet Dispatch Limited 美利堅合眾國 3,000美元 – 100 貨運代理

捷亞（新加坡）有限公司 新加坡 500,000坡元 – 93 空運及航空及

船務公司經紀

Square Profits Group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 投資控股

Inc. ／香港

Dragon Air Investments 紐埃島／香港 50,000美元 – 100 投資控股

Limited

Heatwave Industries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 100 證券投資

Limited ／香港

北京益來教育投資顧問 中國 人民幣4,238,600元 100 – 教育軟件經銷

有限公司（「北京益來」） 及開發

除北京益來乃中國全外資企業外，其他附屬公司均為於有關司法權區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各附屬公司於年終或年內任何時間概無持有任何債務證券。

董事認為上表載列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主要影響本年度業績，或構成本集團之大部份資產淨

值。董事認為，載列其他附屬公司之詳情會令篇幅過於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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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佔資產淨值 49,957 25,647

負商譽

－攤薄一間附屬公司權益時保留 (1,939) –

48,018 25,647

負商譽以直線法分15年於收益攤銷。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聯營公司之詳情如下：

本公司間接持有

聯營公司名稱 註冊及經營地點 註冊股本面值比例 主要業務

%

南京新益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中國 47.11 開發生物科技

（前稱南京益來基因醫學有限

公司）（「南京新益華」）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將其於南京新益華之權益由約51%增至89%，總代價為14,300,000港元。

自一名獨立投資者向南京新益華注入註冊資本後，本集團之權益由約89%攤薄至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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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資料為摘錄自南京新益華之未經審核管理帳目：

本年度之業績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1 6

除稅前虧損 (11,340) (3,049)

本集團所佔除稅前虧損 (5,067) (1,554)

財政狀況

非流動資產 787 6,598

流動資產 106,035 44,545

流動負債 (779) (856)

資產淨值 106,043 50,287

本集團所佔資產淨值 49,957 2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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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證券投資 其他投資 合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本證券：

上市－香港 – – 14,189 22,746 14,189 22,746

非上市 16,800 38,250 – – 16,800 38,250

16,800 38,250 14,189 22,746 30,989 60,996

會所債券 – – 514 – 514 –

按下列項目分類：

流動 – – 14,189 22,746 14,189 22,746

非流動 16,800 38,250 514 – 17,314 38,250

16,800 38,250 14,703 22,746 31,503 60,996

上市證券市值 – – 14,189 22,746 14,189 22,746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香港上市證券之帳面值指北京北大青鳥環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大

青鳥」）約1.5%權益（二零零二年：約1.5%）。北京北大青鳥乃於中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

司，其H股於聯交所創業板市場（「創業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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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透過收購一間全資附屬公司，以38,250,000港

元代價購入30,000,000股北大青鳥每股面值0.01元人民幣之發起人股份（「發起人股份」），相

等於北大青鳥當時已發行股本總額（包括H股及發起人股份）3.11%。發起人股份為北大青鳥

於二零零零年首次在創業板上市時發行之非上市股本。根據中國公司法，發起人股份自北大

青鳥於二零零零年三月二十九日註冊成立起計三年內不得轉讓。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到期後，該等發起人股份可申請在創業板上市。北大青鳥知會本集團，其正申請將發起人股

份於創業板上市，該申請尚在辦理中。董事認為，該項投資將加強本集團與北大青鳥之策略

關係。本集團將發起人股份之投資視作長遠策略投資，因此該投資按證券投資處理。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按北大青鳥於創業板之上市股份之市值檢討發起人股份

之帳面值，錄得減值虧損21,450,000港元，並已自綜合收益表扣除。

16. 應收帳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一般介乎30至60日不等，而包括在應收帳款、按金及預付款

項內之應收貿易帳款之帳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724 1,275

31至60日 406 159

61至90日 179 125

90日以上 64 1,458

1,373 3,017

加：按金及預付款項 1,303 14,723

2,676 17,740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45
益
華
教
育
投
資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17. 短期應收帳款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該等款項為無抵押、年息率按最優惠利率加1厘，並已於結算

日後償還。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該等款項為無抵押，按年息率8厘計息，並已於結算日後全數

償還。

18. 應付帳款、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帳款

包括在應付帳款、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帳款內之應付貿易帳款之帳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595 1,112

31至60日 83 74

61至90日 18 54

90日以上 1,820 1,610

2,516 2,850

加：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帳款 4,203 20,585

6,719 23,435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包括在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帳款中一項為數1,185,000港元（二

零零二年：零）之款項為本集團已動用之保證金貸款。該款項  乃無抵押、按最優惠利率加

3厘計息，並須於要求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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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數目 面值

註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1,500,000 150,000

調整面值 (a) – (75,000)

註銷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未發行法定股本 (a) (480,625) (24,031)

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1,019,375 50,969

添置 (a)及 (c) 10,980,625 549,031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每股

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12,000,000 6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1,019,375 101,937

調整面值 (a) – (50,968)

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1,019,375 50,969

行使購股權 (b) 13,000 650

發行股份 (c) 3,000,000 150,000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4,032,375 201,619

發行股份 (d) 370,000 18,500

行使認股權證 (e) 6 –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4,402,381 220,119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47
益
華
教
育
投
資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19. 股本（續）

註：

(a)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決議案，本公司以下列

方式削減股本（「削減股本」）：

－ 每股已發行股份之面值由每股0.10港元削減至0.05港元；

－ 削減股本帶來之進帳約50,968,000港元已用作填補本公司虧絀；

－ 註銷本公司之法定但未發行股本約24,031,000港元，並藉增設1,980,624,340股每股面值0.05

港元之普通股，將該等股本增至150,000,000港元。

(b) 本公司因行使購股權而以每股0.144港元之代價發行及配發13,000,00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之股份

以換取現金。所發行之股份與當時之已發行股份在各方面享有同等權利。

(c) 根據於二零零一年九月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特別決議案：

‧ 藉增設9,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將法定股本由150,000,000港元進一步

增至600,000,000港元。

‧ 按每股0.05港元之價格向Best Chance Holdings Limited發行及配發2,256,000,000股每股

面值0.05港元之新股份，以換取現金代價。

‧ 按每股0.05港元之價格向機構投資者發行及配發744,000,00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之股份，

以換取現金代價。

上述交易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五日完成，而所發行之股份與當時之已發行股份在各方面享有同等

權利。

(d) 根據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舉行之股東時間大會上通過之決議案，本公司以每股0.05港元之價

格向一位機構投資者發行及配發370,000,00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之股份以換取現金。所得款項用

於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所發行之股份與當時已發行現有股份在各方面享有同等權利。

(e) 因行使6,000份認股權證而以每股0.14港元之代價發行及配發6,00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之股份。

所發行之股份與當時之已發行珼有股份在各方面享有同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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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因行使6,000份認股權證而以每股0.14港元之認購

價發行及配發6,00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之股份。未行使之約88,787,000份認股權證可導致

發行88,787,000股額外普通股，該認股權證已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九日到期。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按每股股份0.14港元（可予調整）之認購價計算，本公司共有總

認購價值為 12,431,051港元之未行使認股權證。悉數行使該等認股權證會導致發行約

88,793,000股每股面值0.05港元之額外普通股。

21. 購股權計劃

(a) 一九九六年計劃

根據於一九九六年三月五日採納且自採納之日起十年內有效之購股權計劃（「一九九六

年計劃」），本公司授出購股權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董事及僱員，以認購本公司之

股份，其主要目的在於獎勵董事及合資格僱員。授出之購股權須於授出之日起28日內

予以認購。於接納購股權時，承授人須向本公司支付1港元，作為獲授購股權之代價。

認購價可予調整，且不得低於緊接授出購股權之前五個交易日本公司股份之平均收市

價之80%。授出之購股權可於授出購股權日期後滿六個月之日起計四年半內行使。就

根據一九九六計劃可能授出或已經授出之購股權而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任

何時間所發行股份之10%。就可能授予或已經授予任何個人之購股權而發行之股份總

數不得超過本公司根據一九九六年計劃就當時可能授出之購股權而發行股份最高總數

之25%。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十八日通過之特別決議案，本公司採納一項新購股

權計劃（「二零零二年計劃」），並終止一九九六年計劃。自一九九六年計劃終止後，不

會再根據該計劃進一步授出購股權，惟一九九六計劃之條文於所有其他方面仍然有效，

且終止前授出之所有未行使購股權均繼續有效，並可根據其條款予以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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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九九六年計劃（續）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就根據一九九六年計劃已授出且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而發

行之股份數目為6,648,000股（二零零二年：11,198,000股），佔本公司於當日已發行股

份之0.15%（二零零二年：0.27%）。

下表披露本公司於年內根據一九九六年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變動情況：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二年 於年內 於二零零三年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間 行使價 四月一日 於年內已授出 於年內已行使 已放棄／失效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董事／原董事（註）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0.144 3,000,000 － － (1,000,000) 2,000,000

十一月十七日 五月十七日至

二零零五年

十一月十七日

其他僱員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 0.250 1,500,000 － － (800,000) 700,000

三月七日 九月七日至

二零零五年

三月七日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 0.295 3,898,000 － － (400,000) 3,498,000

四月十一日 十月十一日至

二零零五年

四月十一日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0.144 2,800,000 － － (2,350,000) 450,000

十一月十七日 五月十七日至

二零零五年

十一月十七日

小計 8,198,000 － － (3,550,000) 4,648,000

總計 11,198,000 － － (4,550,000) 6,6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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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九九六年計劃（續）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一年 於年內 於二零零二年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間 行使價 四月一日 於年內已授出 於年內已行使 已放棄／失效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董事／原董事（註）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0.144 3,000,000 － － － 3,000,000

十一月十七日 五月十七日至

二零零五年

十一月十七日

其他僱員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 0.250 1,700,000 － － (200,000) 1,500,000

三月七日 九月七日至

二零零五年

三月七日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零年 0.295 3,898,000 － － － 3,898,000

四月十一日 十月十一日至

二零零五年

四月十一日

二零零零年 二零零一年 0.144 15,800,000 － (13,000,000) － 2,800,000

十一月十七日 五月十七日至

二零零五年

十一月十七日

小計 21,398,000 － (13,000,000) (200,000) 8,198,000

總計 24,398,000 － (13,000,000) (200,000) 11,198,000

註： 上述披露之購股權包括原董事孫楨慧女士於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持有之

1,000,000份購股權，該等購股權已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被放棄。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根據一九九六年計劃，共有8,000,000、300,000

及4,700,000份（共計13,000,000份）購股權獲行使，而本公司股份於緊接行使日期前之

收市價分別為0.130港元、0.183港元及0.11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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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二零零二年計劃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十八日，本公司採納二零零二年計劃，據此董事會可酌情向任何董

事（包括非執行董事）、僱員、供應商、客戶、向本集團提供研究、開發或其他技術支

援之任何人士或實體、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股東或本集團持有其股本權益之任何實

體，以及為本集團之發展及成長作出貢獻之任何其他組別或類別之人士或實體（「參與

者」），提呈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購股權，以根據二零零二年計劃之條款認購本公

司之股份。二零零二年計劃之主要目的在於激勵或獎勵參與者向本集團作出之貢獻。

因行使根據二零零二年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將予授出之任何購股權而可

能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十八日已發行股本之 10％（即

403,237,500股股份），惟已獲取本公司股東之新批准則除外。然而，因行使根據二零

零二年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且將予行使而未行使之所有購股權而可

能發行之股份最高數目，合共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之30％。

根據二零零二年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股份之認購價須為本公司董事釐定之價格，不得低

於以下三者中最高者： (i)於授出日期（須為營業日），聯交所之每日報價表中所報本公

司股份之收市價；(ii)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交易日，聯交所之每日報價表所報本公司

股份之平均收市價； (iii)股份之面值。

因行使根據二零零二年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包括一九九六年計劃）授出

且將予行使之所有未行使購股權而可能發行之股份最高數目，合共不得超過不時已發

行股份之30％。

因行使根據二零零二年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予任何個人之購股權而發

行及可能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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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二零零二年計劃（續）

二零零二年計劃將自採納該計劃日期起十年內一直有效，此後將不會進一步授出購股

權，惟於二零零二年計劃存續期間授出之購股權可根據其發行條款繼續予以行使，且

二零零二年計劃之條文在所有其他方面均保留十足效力及作用。

根據二零零二年計劃授出之購股權須於授出日期起21天內予以認購。於接納購股權時，

承授人須向本公司支付1港元，作為獲授購股權之代價。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就根據二零零二年計劃已授出且仍未行使之購股權而發

行之股份數目為432,700,000股，佔本公司於該日已發行股份之9.83％。

下表披露本公司於年內根據二零零二年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變動情況：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二年 於年內

四月一日 於年內 於年內 已放棄／ 於二零零三年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間 行使價 尚未發行 已授出 已行使 失效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董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0.119 － 9,000,000 － － 9,000,000

九月十九日 九月十九日至

二零零五年

九月十九日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附註a及b） 0.119 － 373,900,000 － － 373,900,000

十一月八日 十一月八至

二零零五年

十一月八日

小計 － 382,900,000 － － 382,900,000

其他僱員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 0.119 － 49,800,000 － － 49,800,000

九月十九日 九月十九日至

二零零五年

九月十九日

總計 － 432,700,000 － － 432,700,000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53
益
華
教
育
投
資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21. 購股權計劃（續）

(b) 二零零二年計劃（續）

附註：

(a) 此等建議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九日授出之購股權，經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在二零零二年十

一月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批准。

(b) 於年內授予董事之購股權中，包括由王建華夫人馬俊莉持有之12,000,000份購股權，因此

本公司董事王建華先生被視為攡有該等購股權之權益。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自僱員於年內認購授出購股權而收取之總代價為15

港元（二零零二年：零）。

並無就本年度授出之購股權價值於收益表內確認任何開支（二零零二年：零）。

22. 儲備

保留盈利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虧絀）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55,578 48,311 (171,567) (67,678)

來自股本削減（附註19(a)） – – 50,968 50,968

發行股份之溢價 1,222 – – 1,222

發行股份開支 (5,442) – – (5,442)

本年度虧損淨額 – – (18,266) (18,266)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51,358 48,311 (138,865) (39,196)

本年度虧損淨額 – – (54,725) (54,725)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 51,358 48,311 (193,590) (93,921)

本公司之繳入盈餘指本公司股份在一九九六年在聯交所主板上市前根據重組收購之附屬公司

之股份之公平價值與本公司所發行以作交換之股份面值之差額。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54
二
零
零
三
年
年
報

財
務
報
表
附
註22. 儲備（續）

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修訂），本公司之繳入盈餘可向股東作出分派，惟本公司

不得在下列情況下自繳入盈餘宣派或派付股息或作出分派：

(a) 本公司於派付後無力或將無力償還到期負債；或

(b) 本公司資產之可變現價值於派付後低於負債、已發行股本及股份溢價帳之總和。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均無可供分派予股東之儲備。

23. 遞延稅項

並無於年內確認之遞延稅項（抵免）支出之主要成份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時差之稅務影響來自：

申請扣稅之折舊撥備與於財務報表扣除

之折舊之差額 100 (27)

（產生）使用之稅務虧損 (6,161) 583

(6,061)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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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算日並無在財務報表確認之遞延稅項資產（負債）之主要成份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時差之稅務影響來自：

申請扣稅之折舊撥備與於

　財務報表扣除之折舊之差額 (57) 43 – –

未使用稅務虧損 23,697 17,536 2,524 2,412

23,640 17,579 2,524 2,412

由於不肯定稅務利益會否於可見將來變現，因此並無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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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資產淨值：

物業、機器及設備 6,595 570

負商譽 (3,667) –

應收帳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9,560 19,681

證券投資 12,640 –

存貨 59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520 3,732

應付帳款、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780) (28,535)

收入及其他應付稅項 – (1,586)

少數股東權益 (5,125) (746)

37,802 (6,884)

已解除之匯兌儲備 – (319)

37,802 (7,203)

攤薄／出售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 13,809 8,568

51,611 1,365

以下列方式支付：

聯營公司權益（扣除

1,939,000港元之負商譽） 51,611 –

現金 – 335

其他應收帳款 – 1,030

51,611 1,365

有關攤薄／出售附屬公司權益之現金及

　現金等同項目流出淨額分析：

收取現金代價 – 335

出售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18,520) (3,732)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流出淨額 (18,520) (3,397)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出售附屬公司對本集團營業額及經營虧損並無重大

影響。

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出售附屬公司為本集團帶來13,258,000港元之營業

額及1,261,000港元之經營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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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內，本集團將其於益來基因之權益由51%增至89%。詳情載於附註14。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購入資產淨值：

物業、機器及設備 6,754 –

應收帳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4,129 –

證券投資 13,945 38,250

存貨 59 –

銀行結餘及現金 23,344 –

應付帳款、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838) –

少數股東權益 (5,213) –

42,180 38,250

減：所佔就聯營公司權益已確認之資產淨額

（扣除2,367,000港元之負商譽） (26,540) –

15,640 38,250

收購產生之負商譽 (1,300) –

代價 14,340 38,250

以下列方式支付：

現金 14,340 21,640

其他應付帳款 – 16,610

14,340 3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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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收購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流入（流出）淨額分析：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現金代價 (14,340) (21,640)

收購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23,344 –

現金及現金等同項目流出淨額 9,004 (21,640)

所收購附屬公司於兩個年度內對本集團之營業額及經營虧損並無重大影響。

26.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一間附屬公司之資本出資而有資本承擔6,000,000港

元（二零零二年：零）。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均無重大資本承擔。

27. 經營租約安排

本集團於年內根據經營租約就辦公室物業支付約1,997,000港元（二零零二年：4,352,000港

元）之最低租金。

於結算日，本集團根據於下列期限屆滿之租賃辦公室物業不可撤回經營租約之日後最低租金

承擔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445 1,697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594 1,971

2,039 3,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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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協商，租約之平均租期為一至兩年，而於平均一至兩年之租期內，租金金額乃固定。

於結算日，本公司並無任何經營租約承擔。

28. 資產抵押

於結算日，本集團獲授之一般銀行信貸由本集團為數2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447,000港

元）之銀行存款作為抵押。

29. 有關連人士交易

下文所載為本集團於年內與有關連公司進行之交易：

公司名稱 交易性質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深圳招商捷業貸運 本集團之貨運收入 (a) – 1,037

有限公司 本集團之貨運支出 (a) – 86

（「深圳招商」）

Triwayear Limited 本集團購買汽車 (b) – 680

註：

(a) 深圳招商為本集團之前共同控制合資公司。

(b) 本公司一名董事實益擁有Triwayear Limited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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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9. 有關連人士交易（續）

董事認為，上述交易於日常業務中進行，而條款乃經本集團與關連公司共同釐定及協定。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保證金貸款約1,185,000港元（二零零二年：零），乃由

本公司董事王建華先生提供之個人擔保作出抵押。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年內並無與關連人士進行任何其他重大交易，亦無於年終與彼

等有重大結餘。

30. 退休福利計劃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本集團參與根據職業退休計劃條例登記之指定供款計劃（「職業退休

計劃」）及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設立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該等計劃之資

產與本集團資產分開持有，並由託管人以基金形式控制。于強積金計劃設立前，屬職業退休

計劃成員之僱員獲提供機會可繼續參與職業退休計劃或轉為參與強積金計劃，而於二零零零

年十二月一日或之後加入本集團之所有新僱員均需加入強積金計劃。

對於強積金計劃之成員而言，本集團提供相關工資成本5％之供款予該計劃，該供款與僱員

之供款對應。

職業退休計劃由僱員及本集團按僱員基本薪金之5％每月供款。

倘僱員於可悉數擁有供款前退出職業退休計劃，則本集團應支付之供款按被沒收供款之金額

減少。於年內，以此方式使用沒收供款之數額為61,000港元（二零零二年：210,000港元）。

於結算日，並無因僱員退出職業退休計劃而產生之重大沒收供款及可用於減少未來年度應付

款項之重大沒收供款。

為香港以外司法權區之退休計劃所作之供款亦自收益表扣除。

於收益表扣除215,000港元（二零零二年：374,000港元）之成本總額指本集團就本年度應支

付予該等計劃之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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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1.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三日，本集團以42,000,000港元之現金代價，就收購Honest Talents

Limited（「Honest Talents」）之全部已發行股本連同不計息股東貸款訂立一份無條件協定。

Honest Talents乃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從事基因技術產品之研究及開

發業務。

根據上市規則，上述交易構成本公司應予披露之交易，並已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完成。


